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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所涉职业伦理问题评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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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鉴定考古材料属于科学研究行为，关注和强调的是认知的客观性。但对来历不明或盗掘文物进行研究

鉴定，可能使文物学术价值转化为市场商业价值。文物的商业化———为了个人利益文物作为商品被利用———将导致对

考古遗址的破坏，摧毁增进人类知识的基础。公共利益原则是科学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西方学界已认识到文物鉴定

事关考古学职业伦理，对科学行为与伦理责任之关系进行了反思并制定了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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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牛津大学文物鉴定事件
１９９０年，英国播出的纪录片 《非洲国王》披露了马里的考古遗址遭到大规模盗掘以及牛津大学考

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ｒｔ）为马里

文物提供专业鉴定的情况，此鉴定事件在学界激起巨大波澜。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马里的陶俑被发现而出现于公众的视野。７０年代之后，马里陶俑渐次成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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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者们的目标，最终需求点燃了盗掘的火焰。盗掘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来说是巨大的灾难。由

于没有文字历史，古代的物质遗存就成为了解这些民族历史的非常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通过科学

发掘，人们本可以获知马里的历史文明。但盗掘使得宝贵的考古遗产尚未经过考古学家们的系统发掘

和记录就遭到破坏，无法再供科学研究之用。市场上售卖的大量盗掘于马里的“艺术品”，如果是在特

定的考古场景中发掘的，它们可以成为了解古代宗教意识和信仰系统的窗口。但失去了出土时的背景，

这些“艺术品”的科学价值大打折扣，只不过是漂亮的物件而已，人们对它们所代表的马里古代文明的

历史一无所知。

在非法文物交易中，并非只有盗掘者、经销商和购买者。由于没有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市场上充

斥的马里陶器对非专业人士而言真伪难辨。在交易进行前，经销商以及文物购买者都希望了解这些文

物是否为真品以及其本身的价值，而这些问题只能由专业人士来解答。“有效的市场不仅有需求与供

应，还必须有信心———相信这些陶俑是真品，而不是来自于巴黎烤炉中的赝品。”［１］为市场提供信心，彻

底打消购买者疑虑的工作落在了在专业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身

上。在没有审慎询问这些东西的来源的情况下，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为经销商提供了年

代测定的真伪鉴定服务。该实验室的鉴定证书最终成为高价售卖这些盗掘文物的通行证：１９８８年佳士
德拍卖行拍卖的没有鉴定证书的此类陶俑，市场价为１７５英镑左右；而１９８７年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拥
有鉴定证书的同类陶俑，其市场价为１２００英镑。拥有鉴定证书的雕像和不具有鉴定证书的雕像其价

格相差悬殊。牛津大学的专业人士为文物所做的鉴定使学术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促进了非法文物交

易完成。

在考古教育和研究方面一直有良好声誉的牛津大学为非法文物贸易提供鉴定，使得许多研究非洲

考古的从业人员深受震动。该实验室为此遭致了广泛的批评。美国考古学家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Ｊ．ＭｃＩｎｔｏｓｈ批
评该实验室应考虑自己行为的道德性：“基于非法艺术品交易对马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文

化遗产———造成的不可挽回的破坏，我们希望牛津实验室能认真反省：是否还要继续为那些没有合法证

书的陶器提供热释光测年鉴定，从而帮助这种非法交易。如果这类测年鉴定是服务于科学或增进历史

知识的目的，那么有其合理性。即便如此，缺乏那些对解读文物来说意义更大的其他相关数据，包括土

壤类型、埋藏深度以及对文物原始出处的周围物理媒介的研究，文物的科学价值也将大为降低。为来历

不明没有合法证明文件的陶器做鉴定，不仅是不道德的同时也是非科学的。”［１］

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学界对专业鉴定行为的反思
对来历不明文物进行专业鉴定以及由此引发的考古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科发展的早期并

未受到重视。在很长时期内，获取知识这一科学目的始终是考古学的核心任务。作为考古学家，其最重

要的职业责任是实现考古学的科学目标，即通过田野挖掘工作，获取完整的考古资料和记录，之后整理

和分析这些材料以增进人类的历史知识。例如，１９６１年，美洲考古学会（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通过了《考古学四项声明》［２］，此后若干年它被作为美洲考古学会有关职业标准和职业伦理
的最重要的规范。这份规范对考古学学科性质、科学目标、考古实践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从业人员的资

质标准做出了详细阐释。这份规范显示出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考古学最关注的职业责任是科学目标
问题。

考古学的学科目标和职业责任的重新定位源于考古学外部社会情势的剧烈变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对古代艺术品的投资收藏需求增长。为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追

求高额利润，盗掘者猖狂盗掘全世界的考古遗址。盗掘和非法文物交易折射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物品

被盗以及所有权流失的问题，从学理而言，它更大的破坏性后果是：人类了解自身历史的机会将永远失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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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它带来的是知识的损失。考古的目的在于重建人类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科学的田

野发掘。科学方法指导下的考古发掘不只是发现单一的器物，它包括了对出土物的考古背景的记录，即

遗址地的周围环境、出土物的原始地层情况、与其一起发现的其他关联物以及它们的排列布局等考古背

景信息。只有通过对这些处于共生关系中的所有考古背景信息进行系统分析，考古学家才能尽可能准

确获知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与之相反，盗掘者不会关注考古背景信

息的重要性并给予记录，他们感兴趣的是能带来经济价值的所谓宝物。盗掘者野蛮的挖掘方式使相互

联系的考古背景信息被割裂和肢解，这些背景信息一旦遭到破坏就无法再复原。而单一的某件文物未

经科学发掘和文档记录从地下被移走，则成为不知出处和来历的文化孤品。脱离了相互联系的考古背

景，孤立的一件文物其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大打折扣。

１９７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
方法的公约》（简称１９７０年ＵＮＥＳＣＯ公约）。至此，考古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引发世界的关注。紧迫的

现实下，考古学界也出现了新的理念。考古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Ｌｉｐｅ于１９７４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文章［３］。文章倡导：如果我们的领域不只是延续几十年，我们必须转向对考古资源的保护模式。在

危急的时代背景以及理念更新下，考古学科在经历了科学化之后出现新的发展方向，“保护考古资源”

成为考古学科的新任务。随着考古学科新的发展定位，考古学从业人员的职业责任也增添了新的内容，

防止考古遗址被破坏，为考古学的未来而保护好考古遗址成为了考古学家们重要的伦理责任。

在关注盗掘以及非法文物交易问题时，考古专业人士开始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１９７１年，在

美洲考古学会的年会上，ＣｌｅｍｅｎｃｙＣ．Ｃｏｇｇｉｎ博士向学会提交文章，提请学界重新审视专业人士与文物
经销商的关系［４］３９。以往，考古学者经常被这些文物商人聘请为他们所持有的文物进行甄别。考古学

者与经销商的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也不曾被认为有何不妥。但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世界各地的考古遗

址遭到严重盗掘。鉴于盗掘的规模和破坏程度、文物市场交易的商业性质以及所涉及的巨大经济利益，

考古学者与文物经销商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面临着职业伦理冲突。所以，ＣｌｅｍｅｎｃｙＣ．Ｃｏｇｇｉｎ博士向

学界提出了问题：专业人士应审慎思考应该如何行为。在文物买卖活动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文物的真

伪、年代问题，以及该文物的价值究竟如何，是否珍贵或稀有。这些问题只能依赖专家们给出答案。专

业人士通过碳１４以及热释光等技术手段可以确定文物的大致年代，通过对文物的制造工艺、器型、纹饰
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能判断该文物所属的文化类型以及该文物本身的价值高低。专家学者们提供的专

业知识可以去伪存真，使假货赝品远离市场。然而，专家学者们的鉴定行为在净化了市场的同时却带来

了另外的问题，这样的行为极有可能便利了非法文物交易的完成。因此，专家学者成为了非法文物交易

链中的重要一环。

在认识到专业人士的职业行为可能与非法文物交易发生关联而引发职业伦理道德问题之后，一些

学术单位和专业组织制定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１９７１年５月７日，美洲考古学
会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第４项决议号召所有会员拒绝为违反联合国公约规定的文物做鉴定、进行评

估［５］。这是考古学界首次针对文物鉴定问题制定相关规范。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７日，美国自然历史田野博

物馆制定政策规定：对于不能达到标准的任何文物，禁止博物馆职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其做鉴定或

评估价值［６］。“不能达到标准”是指１９７０年之后从原属国非法出口或以非科学方式挖掘的文物，并且

该禁令同时适用于美国境内以非科学方式挖掘的文物。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１日，英国莱斯特郡博物馆出台

《藏品征集道德规范》，规范的第７条规定：博物馆服务处不应对非法出口、非科学或以破坏方式获得的
文物鉴别、估价或提供其他相关专业建议［７］。１９７５年１月，澳大利亚博物馆制定的道德规范第６条规

定：“职员应拒绝为不能达到标准的文物做鉴定，并应拒绝向这类文物的拥有者提供可以在何处能得到

鉴定或估价的信息。”［８］“不能达到的标准”是指自１９７５年１月之后从原属国非法出口或非法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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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涌现的这些规范，表明西方考古学界对不审慎的文物鉴定行为开始有所认识，也表
明他们在如何规范和避免这类行为上已有了行动。

三　规范的修订和完善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的主任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ｉｔｅ教授接受采访，被问到对来历不明文物做鉴

定是否不道德这一问题时，他给出的解释是：在研究资金投入短缺情况下，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获得科

学研究所必需的资金。英国最大的考古研究院———伦敦大学考古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也遭遇类似情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伦敦大学考古研究院的科研资金捉襟见肘，
为了筹措研究基金，该学院不得不想办法采取“灵活”机制。他们将实验室出租给了私人公司，向社会

提供鉴定等商业性服务。此后，一大批来历不明甚至是盗掘文物纷纷进入该实验室接受测年鉴定。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原因：考古学家的职业责任是研究考古材料，而研究需要资金支持。为

来历不明文物提供鉴定的理由是为了充实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但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的

考古学家ＮｅｉｌＢｒｏｄｉｅ对此提出质疑：“这种行为巩固了市场交易，使盗掘得以持续，利用商业服务获取
的报酬支持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学术研究，这具有正当性吗？”［９］３９考古工作者在接受经销商们所付酬

劳而为其提供服务时没有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公正判断，在商业利润诱惑之下学者的学术良知和道

德操守受到严重腐蚀。他们为文物所做的鉴定确定了盗掘文物的真伪，使得后续的非法文物交易顺利

完成。而因专业人士出具的鉴定证明所导致的高昂的交易价格，无异于是对盗掘者的奖赏，将刺激进一

步的盗掘。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鉴定事件最终引起校方主管部门和考古委员会的重视，意识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考古委员会制定了新的有关接受检测样品的规范，内容如下：（１）样品由合法考古发
掘的相关责任人所提交。该物品必须附有遗址、出土背景、发掘者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详细资料；物品原

属国颁发的出口证书；物品的照片。（２）如果属于被认可的博物馆（除了私人收藏者和博物馆）持有的
藏品，必须提交完整的档案文件，包括编号、征集的日期、可以被采信的出口许可证书、物品的照片等资

料。（３）如属于警方和检察机关的诉讼物证，需附有相关证明文件。不再为私人、拍卖行或其他商业机

构的西非文物提供鉴定和测年服务［１０］。

新的规范对今后接受检测样品的性质予以了严格规定：必须附有能被采信的证据证明待检测文物

的合法性，如原属国的出口许可证，交易日期、照片档案等资料。除了合法性考虑之外，新规范还强调了

科学发掘，要求待鉴定检测的样品必须附有遗址的情况、出土背景等相关资料。为避免间接便利于非法

文物交易，新规范禁止为私人或拍卖行提供相关鉴定服务。

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的鉴定事件被披露后，伦敦大学考古研究院也开始反思商业性

行为的后果。考古研究所最终放弃了成立商业公司为经销商提供专业服务的设想。之后，考古研究院

服务处重新制定了接受文物提供鉴定的政策：“服务处只接受众所周知的有原产地证明的物品。为确

保这一政策的执行，委托人必须提供待检测或处理的物品的历史文件。必须有足够证据证明物主对该

物品拥有的时间有相当年限，以说明其不是来自于最近发生的非法活动。其提供的信息应得到原产地

的考古或人类学专家、警方、文物部门和打击非法文物贸易的国际机构的审查。除非警方、政府的文物

部门或特殊情况下公共博物馆发起，否则不应提供鉴定方面的服务。”［１１］２９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考古资源因遭到破坏而面临危机，保护原则成为了考古学的重要学科目标。
９０年代后，保护原则的地位则更为突出体现在考古学界的认识和行动中。以前，考古学界可以不必关
注文物来历是否明晰、对来历不明文物进行鉴定或研究等一系列问题。现在，在保护原则的指导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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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涉及到有损于文物保护原则的行为均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慎的考察和规范。例如，１９９６年，美洲考
古学会制定了新的考古伦理准则。在该考古伦理准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原则：考古档案如考古材料

和遗址、考古收藏、记录和报告是不可被代替的。考古学家的责任是通过看管的方式而致力于长期保护

和保存考古档案。看管人是考古档案的管理者［１２］４５１。

保护考古资源上升为考古学者最重要的职业责任，由这一最重要的职责引申出美洲考古学会反对

不利于保护以及对考古资源造成伤害的一切行为，例如商业化行为。该伦理准则的第三条针对的就是

“商业化”的问题：美国考古学会认识到买卖脱离了考古背景的文物会加速美国和全世界的考古遗址的

破坏。文物的商业化———为了个人的享受或利益它们作为商品被利用，会导致考古遗址被毁坏，以及对

理解考古资源来说非常重要的背景信息的破坏。考古学家因此应仔细衡量项目学术性的益处以反对有

可能增强文物的商业价值的行为［１２］。

这一条明确提出，文物的商业化导致考古遗址的破坏，导致作为考古学基础的考古背景的破坏。所

以，美国考古学会反对文物的商业化。会议报告中特别讨论了“商业化”的含义，“文物的商业化不仅仅

指买卖文物行为，更为复杂得多的过程可被称为商品化（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它是指：“具有考古价值的
文物通过市场活动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并从公共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这种从公共所有到私人

所有的转变实际是将文物从应被保护的考古资源中移走。”［１３］３９

这里的“商业化”不仅仅是针对终端的买卖行为而言，而被视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和链条。因此，

商业化包括了任何有可能增强或便利于考古资源市场化的行为，这其中有直接或故意行为，此外也包括

了间接或无意的行为。直接的行为例如盗掘考古遗址非法买卖文物。间接的行为包括了专业人士为经

销商、拍卖行以及私人收藏者提供的鉴定真伪、测定年代。这些间接行为虽不如盗掘一样对遗址造成直

接和瞬间毁坏，但这些学术性活动会帮助和刺激商业售卖，为文物盗掘和非法买卖推波助澜。无论是直

接还是间接的行为，其一致性的后果是都会威胁到考古资源的安全。所以，美国考古学会要求其成员在

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仔细衡量学术性的益处，反对有可能增强文物商业价值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不在公

共机构保存处于私人手中的文物，对它们进行鉴定、估价、学术研究应更加审慎。这也是对考古学最重

要的伦理责任———保护考古资源原则的践履。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文物鉴定所涉及的职业伦理问题进行的思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

观念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共识：为经销商和私人收藏者拥有的来历不明文物提供鉴定是缺乏职业道德

的表现，并且在此共识的基础了出台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规范，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予以约束

和限制。

四　对国内学界的启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活动是人们的一种业余爱好，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因是人们的求知欲，科学

活动的目的也是“为科学而科学”。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与社会在大范围内发生相互作用。科

学活动不再只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活动。科学活动受到经济、政

治、历史文化等科学外部因素的冲击，同时科学活动也将对社会产生影响。将科学活动放至社会情境中

考察，“科学研究的责任成为对科学进行全局性伦理考虑的重要方面”［１４］。从哲学层面分析，责任观念

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也就是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

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行为者可以预见到行为的后果。”［１５］科学家

的行为与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行为后果与其应承担的责任之间都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此，科学活动正

当性不应只从科学研究本身这一向度来考虑，科学家有责任去思考和评估其职业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有

必要对其职业行为与责任伦理之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和全方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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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追求真实和注重实证的事业，它要求科学活动主体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观察和实验，

并在此基础上细致分析，最终做出真实的判断，得到切实的结论。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考古学有其自身

的科学目标，即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分析鉴定考古材料是

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专业人士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以及专业知识对文物所包含的

科学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做出分析解读。分析鉴定本属于科学职业行为，这一行为关心和追求的是科学

研究的认知客观性。但是，在科学与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的大科学时代，对文物鉴定这一科学行为不能只

从是否遵循了实验原则和技术标准等考古学科的科学规范来考察，还需从这一科学活动与社会之关系

的角度审视它所涉及到的职业伦理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盗掘和商业性文物贸易日益增长。随着文物商业化市场的急剧扩大，考古学

专业人士可能因分析鉴定等职业行为与非法文物交易产生关联。对来历不明或者盗掘文物进行科学鉴

定将形成盗掘、鉴定、买卖之商业链条，学术价值转化为市场商业价值，便利非法交易，刺激新的盗掘。

最终结果非但不能增进人类的知识，相反为了个人的愉悦或者是经济利益而摧毁了增进知识的基础。

知识比金钱价值更有价值，并且它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损失是全人类的梦魇。公共利益原则是科学活

动的基本伦理原则，有损这一原则的科学活动是不道德的，应予以禁止。考古遗址蕴含着历史信息，是

理解人类过去的基础，保护考古资源以便将来科学发掘而获得人类的历史知识应该成为考古学重要的

职业伦理准则和价值取向。因此，考古学从业人员应该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研究文物的同时，还

要把保护作为重要甚至是第一位的伦理守则。对来历不明或盗掘的文物进行分析鉴定，应该首先考虑

这种行为是否对人类的历史文物起到保护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即便这种破坏可能是间接的、非主观

故意的。

科学研究行为和保护人类考古遗产的伦理责任两种价值的冲突应该引起考古学家的严肃思考。西

方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规范等做法为国内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目前，国

内出现文物投资和收藏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鉴宝”类活动的火爆，从媒体上的“鉴宝”节目，都市

的“鉴宝”集市，到收费的“鉴定”培训班、各种“鉴宝”俱乐部风起云涌［１６］。各种活动的主办方、文物经

销商、拍卖行、私人收藏者对专家学者的鉴定邀约也纷至沓来。这些等待鉴定和估价的文物种类繁多，

甚至鱼龙混杂，文物持有人一般都不提供明确的来历证明。专家们一般也不会对这些私人性质的文物

要求来历证明，而是轻易给出专业鉴定。专家学者们没有审慎地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

这也许和国内考古学界对此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相关。

对于盗掘的危害，专业人士们自然比普通公众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认识：文物的出土背景没有予以

记录，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因非科学的处理和操作而彻底消失。所以，作为专业人士的考古学家以及文

物保护领域的从业人员们不应只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应该在专业研究之外，积极关注考古资源的保护问

题，同时将之视为自己重要的学术使命。在关注盗掘以及非法文物交易问题时应反思自己的职业行为

可能带来的与保护考古资源目标相反的后果。这是从观念意识上而言，西方学界可以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实践层面上，国内的相关专业组织和学术机构可以借鉴西方学界的做法，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对

业内人士的鉴定和估价行为予以规范。例如，对于待鉴定检测的物品必须制定明确的标准，满足何种条

件的文物可以鉴定，而哪些文物则严禁鉴定。参考西方学界的规范，这些物品必须具备相关的文件证

明，以证明这些文物是合法的、科学发掘所得。如果是古老的收藏，非科学发掘所得，也必须有某些文件

档案能足以判断这些东西具有相当的年限（一般而言选择１９７０年ＵＮＥＳＣＯ公约出台的１９７０年为限）。
如果能证明是在此时间之前收藏或购买的文物可以给予鉴定，否则不予鉴定（而参考牛津大学考古与

艺术史研究实验室的规定，必须是合法和科学发掘的物品，即使是古老收藏，如果是非法出口和非科学

发掘的物品也不予鉴定）。针对私人文物，同样需要满足上述标准。或者仿效西方一些学术单位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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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格的规定：禁止为私人文物做鉴定。例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院对职员所做的规定：禁止从事任何

评估工作，除非是为公共机构的保险业务或为职能部门提供帮助［１１］２９９。

总之，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越来越受到科学外部因素的挑战。因此，学者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自

身职业行为的边界，在对来历不明文物以及盗掘文物进行鉴定时应慎重，必须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后

果，那就是可能将影响文物市场从而引发新的盗掘。考古学家不仅应具备专业能力，此外还肩负着保护

人类的考古遗产在未来依然存在的职业责任，而非相反因为自己的专业行为对破坏考古遗产起推波助

澜的作用。国内学界有必要对此问题展开全面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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